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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50号建议的答复
张翠琴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主城区街巷道路路灯管理维护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在您的建议中，提出“委托营口市市政设施维修处对路灯工程进行施工，并支付工程款。路灯工程竣工后市政设施维修处直接对新建、改造的路灯进行接收”的建议，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讨，从区承担工作实际困难的角度出发，虽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，但是，从我市、区两级管理的体制结构大局及当前现实情况看，尚不具备调整城建管辖区域及相关分工的可行性。

一、结构性体制尚不能调整

我市作为地级市的建制，如其它省辖市一样，分为市、区两级管理，对应市级政府部门，区政府对口设置了相关的机构，同时包含区级财政。

我市4个主城区，即：站前、西市、老边、鲅鱼圈区的各区城建部门均对本区城建工作负责，包括城区道路照明在内，相关建设管理工作一直扎扎实实，有目共睹。

二、区级道路照明整体移交，维修处管理不同于一个单项道路工程的移交

1、虽然都是街巷路灯，但是，区级道路数以万计，管护经费不是市级财政可简单消化的。

2、与市级城市建管工程一样，道路照明与道路设施是统一体，其管护工作也是区级城建部门的核心工作之一，在建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，不能交由市级统管，若开此先河，各区效仿，将造成管理职责的混乱，管护效能低下，管理经费陡增，事倍功半。

三、分工不分家，相互合作，共同做好城建管理工作

对存在的实际困难、一般性问题，我局可以协助指导和支持。若维护工作量较大，涉及资金较多，在请示市政府同意后，我局同样可提供有力的帮助。

感谢您对营口市公用事业的关心，期望您今后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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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抄送：市人大人事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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